
附件4                      扬尘防治违规违法行为处罚规定清单
	序号
	范围
	工作要求
	违规处罚规定
	处罚依据
	执法部门
	配合部门

	1
	施工工地
	1、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取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2、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3、暂时不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遮盖。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1、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措施的；

2、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五条
	区建设管理委
	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技术规范中扬尘污染防治要求文明施工，控制扬尘污染。符合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的安装和运行费用列入工程概算。
	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防尘措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安装在线监测设施的，由工程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
	
	

	
	
	1、施工工地内堆放水泥、灰土、砂石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的，应当在其周围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封闭性围挡；工程脚手架外侧必须使用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封闭。

2、不得使用空气压缩机来清理车辆、设备和物料的尘埃。

3、施工工地的地面应当进行硬化处理。

4、在进行产生大量泥浆的施工作业时，应当配备相应的泥浆池、泥浆沟，做到泥浆不外流，废浆应当采用密封式罐车外运。

5、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6、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在48小内不能完成清运的，应当在施工工地内设置临时堆放场，临时堆放场应当采取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

7、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渣土的，应当采用密闭方式清运， 禁止高空抛掷、扬撒。

8、闲置6个月以上的施工工地，建设单位应当对其裸露泥地进行临时绿化或者铺装。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000元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施工单位拒不改正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一条
	
	


	序号
	范围
	工作要求
	违规处罚规定
	处罚依据
	执法部门
	配合部门

	1
	施工工地
	从事房屋建设施工单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在工程开工3个工作日前报施工所在地的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工程开工前，将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在建筑工地周围醒目位置公布，公布期至工程施工结束，公布期间应当保持公布内容的清晰完好。
	扬尘污染防治方案不按规定进行备案或者公布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
	区建设管理委
	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施工单位进行渣土处置或者建筑物、构筑物拆除作业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气象预报风速达5级以上时，停止建筑物、构筑物爆破或者拆除建筑物、构筑物作业。

2、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爆破时，对被拆除或者被爆破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洒水或者喷淋；人工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结构疏松而危及施工人员安全的除外。

3、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4、对建筑垃圾在当日不能完成清运的，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5、在施工现场处置工程渣土时进行洒水或者喷淋。
	脚手架杆件、搅拌砂浆等加工作业、渣土处置或者光照遮蔽措施不符合要求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建设工地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
	
	

	
	
	运输单位应当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运输车辆作业进行监督管理，按照施工现场管理要求做好运输车辆密闭启运和清洗工作，保证运输车辆安装的电子信息装置等设备正常、规范使用。
	未安排专人到施工现场进行管理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二十七条
	区建设管理委
	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2
	搅

拌

站
	在中心城范围内，混凝土搅拌量每日在30立方米以上的，禁止现场露天搅拌；混凝土搅拌量每日在30立方米以下，需要在现场露天搅拌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扬尘防治措施。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施工单位拒不改正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十一条
	区建设管理委
	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港口、码头、堆场、混凝土搅拌站和露天仓库等场所应当采取围挡、遮盖、密闭和其他防治扬尘污染的措施，并符合防尘要求。
	混凝土搅拌站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九十七条
	
	

	序号
	范围
	工作要求
	违规处罚规定
	处罚依据
	执法

部门
	配合

部门

	3
	建材堆场
	1、地面进行硬化处理。

2、采用混凝土围墙或者天棚储库，库内配备喷淋或者其他抑尘措施。

3、采用密闭输送设备作业的，应当在落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并保持防尘设施的正常使用。

4、在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的专用场地，配备运输车辆冲洗保洁设施。

5、划分料区和道路界限，及时清除散落的物料，保持道路整洁，并及时清洗。
	码头、堆场、露天仓库不符合扬尘污染防治要求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
	区城管执法局，区交通委
	区建设管理委、区环保局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港口、码头、堆场、混凝土搅拌站和露天仓库等场所应当采取围挡、遮盖、密闭和其他防治扬尘污染的措施，并符合防尘要求。
	港口、码头及其堆场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露天仓库和其他堆场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的，由环保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九十七条
	
	

	4
	拆房工地
	1、气象预报风速达到5级以上时，应当停止房屋爆破或者拆除房屋。

2、拆除房屋或者进行房屋爆破，应当对被拆除或者被爆破的房屋进行洒水或者喷淋；人工拆除房屋时，实行洒水或者喷淋措施可能导致房屋结构疏松而危及施工人员安全的除外。

3、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违规行为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下期改造，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施工单位拒不改正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区房屋土地征收中心
	区城管执法局

	
	
	从事房屋拆除的施工单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在工程开工3个工作日前报施工所在地的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工程开工前，将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在建筑工地周围醒目位置公布，公布期至工程结束，公布期间应当保持公布内容的清晰完好。
	扬尘污染防治方案不按规定进行本案或者公布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
	
	

	5
	道路施工
	1、新建、大修道路工程，其施工工地应当设置不低于2米的硬质密闭围挡。

2、道路与管线施工堆土超过48小时的，应当采取覆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3、从事道路与管线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在工程开工3个工作日前报施工所在地的区、县市政主管部门备案。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施工单位拒不改正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
	区交通委
	区建设管理委、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序号
	范围
	工作要求
	违规处罚规定
	处罚依据
	执法

部门
	配合

部门

	5
	道路施工
	1、城市道路工程或者管线工程施工，需要开挖沥青、混凝土等路面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用覆罩法作业方式。

2、在城市道路上开挖管线沟槽、沟坑，当日不能完工且需要作为通行道路的，施工单位应当在该道路上覆盖钢板，使其与路面保持平整。
	未采用覆罩法施工、路面未按照要求覆盖钢板或者未采取通行安全措施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
	区交通委
	区建设管理委、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6
	码头
	1、地面进行硬化处理。

2、采用混凝土围墙或者天棚储库，库内配备喷淋或者其他抑尘措施。

3、采用密闭输送作业的，应当在落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并保持防尘设施的正常使用。

4、在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的专用场地，配备运输车辆冲洗保洁设施。

5、划分料区和道路界限，及时清除散落的物料，保持道路整洁，并及时清洗。
	码头、堆场、露天仓库不符合扬尘污染防治要求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
	区交通委
	区环保局、城管执法局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港口、码头、堆场、混凝土搅拌站和露天仓库等场所应当采取围挡、覆盖、密闭和其他防治扬尘污染的措施，并符合防尘要求。
	港口、码头及其他堆场未采取有效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九十七条
	
	

	7
	道路绿化
	栽植行道树，所挖树穴在48小时内不能栽植的，树穴和栽种土应当采取覆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行道树栽植后，应当当天完成余土及其他物料清运，不能完成清运的，应当进行遮盖。
	植物栽种和养护作业不符合扬尘污染防治要求的，由绿化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绿化管理部门责令停工整顿。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
	区城管执法局
	区区建设管理委、绿化市容局

	
	
	植物栽种和养护作业应当符合绿化建设和养护技术规范中的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未按照规范进行植物栽种和养护作业的，由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九十七条
	
	

	
	
	单位范围内的裸露泥地，由所在单位进行绿化或者铺装。
	有关单位对其范围内的裸露泥地不经心绿化或者铺装的，由区、县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区、县环保部门组织代为绿化或者铺装，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序号
	范围
	工作要求
	违规处罚规定
	处罚依据
	执法

部门
	配合

部门

	8
	运输作业
	1、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重量，严禁超载。

2、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重量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重量30%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九十二条
	区交警

部门
	区城管执法部门

	
	
	1、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采取密闭或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2、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违反本法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遗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责令整改，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第一百一十六条
	
	

	
	
	装卸、运输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车辆，应当采用密闭化措施。运输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对车辆机械密闭装置的维护，确保设备正常使用，运输途中的物料不得沿途泄漏、散落或者飞扬。
	运输车辆未采用密闭化措施，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泄露、散落、飞扬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九十七条
	
	

	
	
	运输车辆应当实行密闭运输；运输船舶应当实行密闭或者覆盖运输。运输途中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不得泄漏、撒落或者飞扬。
	运输单位有下列违法行为在一定期间内被处罚3次以上（含3次）的，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许可证；

1、未实行密闭或者覆盖运输；

2、运输车辆超载运输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

3、运输单位擅自倾倒、堆放、处置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

4、运输单位承运未取得处置证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

前款所指的一定期间，由市绿化市容部门根据管理需要予以规定和调整。
	《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运输水泥、砂石、泥浆、垃圾、粪便、渣土等的车船应当采取密闭或者覆盖措施，不得泄漏、散落或者飞扬。
	违反规定未采取密闭或者覆盖措施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对责任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产生泄漏、散落或者飞扬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行驶，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清除；拒不清除的，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序号
	范围
	工作要求
	违规处罚规定
	处罚依据
	执法

部门
	配合

部门

	9
	道路保洁
	道路、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保洁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保洁作业技术规范中的扬尘污染防治要求作业。
	未按照规范进行清扫保洁作业，由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九十七条
	区城管执法部门
	区建管委、区绿化市容部门

	
	
	除雨天或者最低气温在摄氏4度以下的天气外，城市主要道路车行道至少每日冲洗1次，主要道路的人行道至少每3日冲洗1次。
	道路保洁作业不符合扬尘污染防治要求的，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或者市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并可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
	
	

	
	
	城市道路、特定公路路段和公共场所作业服务单位应当按照确定的作业方式、作业频率进行清扫保洁作业。做到作业设施、设备清洁、安全、有效，作业时无明显扬尘现象。
	作业服务单位未遵守服务规范的，由区（县）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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